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6〕48号

新疆金隆顺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5MAE1NCKF1R）：

经我局于2026年2月22日至2026年3月26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77号4楼2-67）2024年10月18 日至2024年12月31日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经查，你单位虚假注册、短期内开具发票后走逃失联、提供虚假账户信息，有销无进，符合空壳公司特征。你单位在2024年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13份，价税合计6,301,36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1993〕6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你单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货物和劳务税管理系统查询到你单位取得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数电票）明细打印件；

证据2：检查人员取得的现场笔录、电话记录打印件；

证据3：银行查询反馈信息打印件；

证据4：金税三期系统打印非正常户查询认定表打印件；

证据5：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税务局出具的走逃失联户认定表复印件。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1993〕6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第三十四条、《关于发布〈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陕联公告2023年第2号）及附件《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44项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处3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罚款。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300,00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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